
反對派經常聲稱要捍衛法治，但
當法院的判決不符他們心意時就肆
意侮辱。民建聯東區支部昨日轉發
了有線電視訪問大律師公會前主席
石永泰的片段，並以「龍門任你

擺」為題發文，揶揄反對派「輕
判、無罪時就話彰顯法治；重判、
收監時就話政治檢控」，並標註道
「『泛民』就係輸打贏要」、「真
話係難聽d（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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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永泰批戴妖鼓吹「違法達義」
指「雙學三丑」判囚「求仁得仁」不應諉過所謂「政治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反對派就「雙學三丑」案不斷攻擊上訴庭的判決，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

席石永泰接受電視訪問時強調，上訴庭是根據法律作出判決，一些人靠感覺認為香港法治已死，是自毀長城，

又認為3人當初打着「公民抗命、無畏無懼」的旗幟，在明知違法情況下，仍硬闖政府東翼前地，如今被判刑

是「求仁得仁」，並坦言「你出得嚟行，就預咗要還」，不應諉過被「政治檢控」。他更點名批評「佔中三

丑」之一、鼓吹所謂「違法達義」的戴耀廷要為此負上很大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雙學三
丑」日前被上訴庭改判即時監禁，反對派中
人就公開聲稱法庭判決是「政治迫害」。行
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指，在

沒有證據下指控法官受到政治操控而作出政
治判決是極為嚴重的指控，並會對法治的危
害極大，特別是某些受過高等法律訓練的
人，仍提出法官受「政治操控」的言論，其
實是試圖透過政治力量影響法官的判決，對
法治的危害極大，結果是香港承受不起的：
「是否為了追求民主就可以不惜破壞法
治？」
湯家驊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上訴庭法

官是次作出的判決並非政治判決，其中援引
了很多英國案例，且判詞中最少提到原審法
官的5個判決謬誤。社會可以不同意法庭的
判決，甚至可以批評判決是錯的，但不應提
出沒有證據和非理性的指控。部分人不看宣
判原因，只看宣判結果就斷然批評法庭「迫
害」年輕人，對法官極不公平。

政治指控嚴重 騎劫法官判決
他續說，指控法官受到政治操控而作出政

治判決是極為嚴重的指控，因為法治基礎其
實是比較脆弱的，而在香港這個法治社會，
法官作為法治的象徵，其公信力應是無與倫
比的，倘在沒有證據下和非理性地指控所有

法官受到「政治操控」，對法治的危害極
大，是香港承受不起的，而一些有影響力的
公眾人士指控法官「政治迫害」比普通人斥
其「狗官」更危害法治。
湯家驊對香港法治在一夜之間被一些大學

教授、資深法律界人士和社會意見領袖質疑
得體無完膚感到痛心，又認為無論是外國傳
媒還是香港某些公眾人物都企圖利用政治力
量影響法官的判決，目的在於破壞香港法
治。
他重申，不應將政治爭拗拖拉到法庭，危

害法治。國際社會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都一
貫稱讚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健全。法治才
是香港社會的真正基石，它遠比民主更重
要：「是否為了追求民主就可以不惜破壞法
治？」
就有反對派中人指稱「雙學三丑」是
「良心犯」或「政治犯」，湯家驊並不同
意這種說法，指「良心犯」或「政治犯」
的前提是認為他們沒有犯罪，但3人的行為
明顯是違法在先，更公然蔑視法律，還鼓
勵他人犯法，絕對不是「良心犯」或「政
治犯」。

湯家驊：亂批「政治迫害」毀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佔中
禍港」始作俑者、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
廷多年來滿口仁義道德，借「公民抗命」、
「愛與和平」等口號煽風點火，鼓吹年輕
人參與違法行為，結果陸續有年輕人需為
此負上刑責，前途盡毁，但「精人出口」
的戴耀廷卻置身事外。鮮魚行學校退休校
長梁紀昌近日接受媒體訪問時，忍不住直
斥一些所謂「知識分子」為求達到政治目
的，利用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煽動年輕人
犯法，反問大眾「何曾看過學者掟磚？」
奉勸年輕人認清事實，免受蒙騙。

暗批戴煽青年犯法
戴耀廷於2013年提出「佔中」的違法
概念，欲脅迫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推行他
們心中的普選方案，更拋出所謂「公民
抗命」的說法，誤導年輕人犯法。梁紀
昌近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近年來一
些「知識分子」很喜歡說美麗謊言，
「例如有些人說『為求達到公義，毋須
害怕違法』，這些所謂『無畏無懼』，
欺騙並誤導了很多年輕人。」
他以旺角暴動事件發生的掟磚行為為

例，「佢就話『無畏無懼』，但結果掟
磚的只有年輕人，你有看見學者掟磚
嗎？（學者）會不會叫自己的子女掟
磚？又會不會叫自己的子女『無畏無

懼』地衝擊政府？」
梁紀昌批評這群「知識分子」始終是在

利用年輕人的熱血，達到所謂的「政治理
想」，他對於有年輕人就此犧牲前途感到
可惜，奉勸大家不要迷信一些所謂「權
威」，應該有自己獨立思考作判斷，「試
諗清楚，如果你本身已經違法，你又怎能
達到公義？你自己首先已經破壞了法治，
那又如何達到法治的理想境界？」他寄語
年輕人要有理想，繼續為社會的制度奮鬥，
但千萬不要作違法事情。

■梁紀昌斥部分「知識分子」煽動年輕
人犯法。 資料圖片

梁紀昌：何曾看過學者掟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就極少數外國政府、
駐港總領館、機構、個人近
日無視事實，無視香港司法
獨立，無視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發表評論，毫無根據地
質疑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對
黃之鋒等3人的司法判決，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
回應說，外交部發言人和公
署已就此闡明了反對外部勢
力干預香港事務的嚴正立
場。
發言人說：「在此我要
強調的是，香港是法治社
會，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
律對居民享有的言論、集
會、遊行和示威的權利予
以充分保障，但是行使權
利不能超越法律的限制，
任何人不能打着『民
主』、『自由』、『人
權』等幌子從事違法暴力
活動。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外
國政府、機構、組織和個
人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司
法、干預香港事務、干涉
中國內政。我們嚴正要求
有關國家遵守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停止並糾正錯誤
言行。」

「佔中三丑」中
的戴耀廷近日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引

用英國大法官、現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
官賀輔明勳爵（Lord Hoffmann）在2006年
的一宗案例有關「公民抗命」的寬鬆解
讀，來質疑高等法院上訴庭就黃之鋒、羅
冠聰及周永康的判刑。香港大律師公會前
主席石永泰在接受電視訪問時已踢爆戴是
在斷章取義。有網民也指出，賀輔明在判
詞中表明，「非暴力的、純粹和平的抗命
行為可以饒恕」，即涉及暴力的就不能饒
恕，並批評戴歪曲論法，令母校港大及倫
大蒙羞。
戴耀廷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上訴庭副

庭長楊振權在判詞中批評所謂「違法達義」
的歪風，但「他們完全看不到一個社會，正
正需要他們所說的那股『歪風』，才能有真
正的文明」，並引用賀輔明在2006年一宗案
件中，「清楚地說明，公民抗命在普通法有
悠久及光榮的歷史。……法庭在判刑時必須
考慮公民抗命者真誠的動機。這與上訴庭對
公民抗命非常負面的定調，正好相反。哪一
個更文明，自有公論」云云。

譏應重讀法律 嘆令港大蒙羞
R v. Jones（Margaret）是英國上議院於

2006 年審理的上訴案件。2003 年，包括

Jones在內的7名反戰人士闖入英格蘭費爾
福德鎮的皇家空軍基地，抗議英、美向伊
拉克發動戰爭。各人分別被裁定擅自闖入
私人地方及刑事毀壞等罪名，上訴至上議
院。
有港大網民在自己fb發表文章，並獲不少

人轉發。他首先批評道：「唉，戴耀廷副教
授。 我真的建議你回去再修一個法律學位
吧。首先，我要提醒你，法律學者，甚至一
個正直的人，都不應該斷章取義。而且，你
要引用英國終審法院的法官的話，就更不能
歪曲人家，只是局部引用人家的言詞達到自
己的政治和個人利益。其他的黃色律師可能
放過你，但我就不會，因為你有點讓我們的
母校港大及倫大蒙羞，況且你是錯到離
譜。」

僅引用引子 隱瞞「真判詞」
該名網民指出，戴耀廷引用的R v. Jones

（Margaret）案中，賀輔明的確提到「公民
抗命」在英國確有悠久的歷史，更列舉女權
運動的時候犯法的人作例子。「但是，你要
記得，這不是案子的判詞，而只是對自己的
判決一個下面真正判詞的引子而已。在英國
法律裡面，一個引子不能成為權威的。……
Hoffmann大法官跟著（着）下來的話才是
真正的判詞理據，你卻沒有引用。」
在真正的「審判理據」部分，賀輔明指

出，「但違法者及執法者雙方都會認同一
些相關的慣例。抗爭者的行為須合乎比
例，並不會構成過度的破壞或不便，而且
他們會以承擔法律制裁以證明他們信念真
誠。」

煽暴自鳴得意 扭曲法官原意
該名網民點出，賀輔明判詞中的意思，

是指非暴力的、純粹和平的抗命行為可以
饒恕；「警察／執法人員和平，你暴力的
話就不能饒恕了－Hoffmann 沒有只說，
但是你問他，他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們要
看的，是黃之鋒三人在東北案事件發生的
時候抗議者有沒有暴力，以及暴力是否由
執法人員引起。再引申開去，就是暴力開
始，你還去鼓勵，還是想辦法制止。如果
你不但不想辦法遏止，還洋洋得意，或者
更進一步挑釁，相信Hoffmann是會極力反
對和嚴厲判刑。」
事實上，雖然法院當時稱尊重各人的

「真誠信念」及「公民抗命」行為，但
「你不能認為事情是正義，就可以不顧現
行的法律和體制，做出暴力的行為」，加
上「在英國是一個可透過司法、民主程序
處理法律及政策爭議的脈絡下」，涉案各
人的行為不合理，因此亦不合法，並駁回
有關人等就定罪的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曲解案例謀私利 校友批戴「錯到離譜」

有線電視新聞台昨日播出石永泰的專
訪。石永泰指出，他看過上訴庭改判

羅冠聰、周永康及黃之鋒監禁的判詞，形
容這是一份正常的判詞，而其中已解釋為
何界定當晚存在暴力及判監理據，「判詞
主要說明你如何行使權利也好，一旦超越
暴力那條界線，你就失去了輕判的保護
罩。」

「戴耀廷要負上很大責任」
他強調，此一準則並非香港獨有，亦不
是在這份判詞中才開始的，「這樣不叫染
紅或改變了遊戲規則。他（上訴庭法官）
有給予一個理由，解釋為何當日（呈堂
的）錄影發生的事不算非暴力。如果不喜
歡，你可以上訴。」
石永泰指出，一些人靠感覺認為香港法
治已死，是自毀長城，「唔死都俾你講到
死。」他希望大家不要只看一邊。他又舉
例「長毛」梁國雄被指收受捐款，被控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但最後脫罪，律政司並
沒有上訴。「是否『政治檢控』？是否
『三權合作』？是否律政司一定要追打
你？如果他追打你，梁國雄也會遭殃。」
就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撰寫的其中一
段：「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人

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或自由行使法律賦
予的權力為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
為……」石永泰對此深有同感，直指戴耀
廷要負上很大責任。
他說：「他（戴耀廷）的劇本是10月1
日，大家雙手放在胸前、躺臥下來，警察
便會合作地搬走示威者。……這絕對是書
生論政，及不切實際的期望。一旦他成為
了抗命者，他不可能再以學者的身份走去
剖析公民抗命，必然會失去客觀性，一定
會進退失據。」
石永泰還批評，戴耀廷最近走出來，聲

稱「為何你（上訴庭法官）沒有提賀輔明
『肯定公民抗命』，我沒有錯」，但「賀
輔明指明（『公民抗命』）是有局限的，
你又不提局限。戴耀廷有時講啲唔講
啲……判詞指你超越局限你又唔提！」

應「預咗要還」不該「拖法庭落水」
他又提到自己對是次被判囚的3人有一個

「心結」，「你話得無畏無懼，你知道無
懼什麼，便是檢控。」他不諱言，「你出
得嚟行，就預咗要還……你怎可以說是政
治檢控、政治清算呢？」他指眾人如今被
判監，就指法庭合謀「迫害」，乃無緣無
故把法庭「拖下水」。

「可能他當日沒有諗過會判得這樣重，
但問題是你選擇走抗爭路線，沒有人會向
你擔保如何判決。」他奉勸幾位抗爭者，
「如果真的莫忘初衷，便應坦然面對入
獄，才是真正達成當日無畏無懼的承諾，
反而會得到很多人的一絲尊重。」

斥外媒加把口「關你鬼事！」
針對近日有外國媒體批評香港法庭加重判

罰。石永泰形容其反應可笑，「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關你鬼事！」批評對方
無端端指責香港法庭判決是「政治檢控」。
事實上，石永泰在2015年法律年度開啟

典禮上以大律師公會主席身份致辭時，已
提到當時已出現「法官判政府敗訴時，即
會被奉為『英雄』，但一旦判支持民主理
念的人敗訴，便會有人質疑『法治是否已
淪亡』」的趨勢，「不應單純因為法官判
支持民主的人士敗訴，便污衊法院助紂為
虐或者是向壓力屈服，開始『三權合
作』，這種絕對是雙重標準，輸打贏要的
心態。」
他當時又特別提到「公民抗命」，不點名

批評戴耀廷等「很多具影響力的名人」，試
圖扭曲甚至否定「公民抗命」的限制，並引
用前特區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接受媒體訪

問時指，「佔領」者採取的行動不能凌駕法
治，即使「公民抗命」也必須尊重別人的權
利，不能造成過度的不便，且必須尊重法庭
的命令。「崇高的目的和過火的手法其實是
可以分開考慮的兩件事。」
石永泰並批評，當時有人振振有詞地稱

「他們（政府）有錯在先，他們更加破壞
法治」，「然而，兩件錯事加起來不會變
成一件好事或對的事，也不應『以牙還
牙，以眼還眼』，『你做初一，我做十
五』。別人就算做了苛刻、不對，或未能
令人信服的舉措，但也不代表過分的反抗
行為就能因此被合理化。」

駐
港
公
署
：
嚴
正
反
對
外
力
干
預
港
事

��
�
2�#

■湯家驊重申，不應將政治爭拗拖拉到法
庭，危害法治。 資料圖片

■石永泰指「雙學三丑」在明知違法情況
下，仍硬闖政府東翼前地，如今被判刑是
「求仁得仁」。 資料圖片

民 記 忠 言


